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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及 

97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公路人員考試試題 
資位別：高員三級 

類 科：鐵路－人事行政、運輸營業 

科 目：行政法 

 

甲、申論題部分： 

一、政府資訊公開之目的為何？行政機關保管之資訊，依法應主動公開者有那些？公開之方式有

幾種？ 

【擬答】 

本題涉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條文規定之探討，茲將以上三小題相關條文規定為何分述如

下： 

政府資訊公開之目的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條規定可知，政府資訊公開之目的在： 

建立政府資訊公開制度。 

便利人民共享及公平利用政府資訊。 

保障人民知的權利，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 

促進民主參與。 

行政機關保管之資訊，依法應主動公開者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條規定可知，下列政府資訊，除依第 18 條規定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

者外，應主動公開： 

條約、對外關係文書、法律、緊急命令、中央法規標準法所定之命令、法規命令及地方

自治法規：須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或其他出版品。 

政府機關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令、認定事實、及行使裁量權，而訂頒之解

釋性規定及裁量基準。 

政府機關之組織、職掌、地址、電話、傳真、網址及電子郵件信箱帳號。 

行政指導有關文書。 

施政計畫、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所稱研究報告，指由政府機關編列預算委託專家、學

者進行之報告或派赴國外從事考察、進修、研究或實習人員所提出之報告。 

預算及決算書。 

請願之處理結果及訴願之決定。 

書面之公共工程及採購契約。 

支付或接受之補助。 

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錄：所稱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錄，指由依法獨立行使職權之成員組

成之決策性機關，其所審議議案之案由、議程、決議內容及出席會議成員名單。 

政府資訊公開之方式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可知，政府資訊之主動公開，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應

斟酌公開技術之可行性，選擇其適當之下列方式行之： 

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或其他出版品。 

利用電信網路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提供公開閱覽、抄錄、影印、錄音、錄影或攝影。 

舉行記者會、說明會。 

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 

 

二、公務人員兼有服從法律及服從上級命令之義務，若上級所發命令之內容與法律有所衝突或牴

觸之虞時，應如何踐行服從義務，請依現行法令規定敘明之。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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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行法制對於公務人員服從義務之規定不一，分別規定在刑法、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人

員保障法，茲就以上法律之規定分述如次： 

刑法規定 

刑法上公務員服從義務規定在第 21 條第 2項：「依所屬上級公務員命令之職務上行為，不

罰。但明知命令違法者，不在此限。」 

公務員服務法規定 

公務員服務法公務員服從義務規定在 

第 2條：「長官就其監督範圍以內所發命令，屬官有服從之義務。但屬官對於長官所發

命令，如有意見，得隨時陳述。」 

第 3條：「公務員對於兩級長官同時所發命令，以上級長官之命令為準，主管長官與兼

管長官同時所發命令，以主管長官之命令為準。」 

公務人員保障法 

公務人員保障法公務員服從義務規定在第 17 條第 1項：「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

發之命令有服從義務，如認為該命令違法，應負報告之義務；該管長官如認其命令並未違

法，而以書面下達時，公務人員即應服從；其因此所生之責任，由該長官負之。但其命令

有違反刑事法律者，公務人員無服從之義務。」 

綜上所述，我國相關法律對於公務人員服從義務多採陳述意見說，除非該命令違反刑事法律

才例外採絕對不服從說，但對公務人員保障仍屬不足，因此建議採公務員服務法修正草案第

2條第 1~2 項之規定：「公務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令有服從之義務，如認為該命

令違法，應負口頭或書面報告之義務，該管長官如問其命令並未違法，而以書面下達時，公

務員應即服從；其因此所產生之責任，由該管長官負責之。但其命令有違反刑事法律者，公

務員無服從之義務。前項情形，該管長官非以書面下達命令者，公務員得請求其以書面為

之，該管長官拒絕時，視為撤回其命令。」來保障公務員之權利，並與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17

條及刑法第 21 條理論上求得一致。 

 

乙、測驗題部分： 

  下列何者不能作為行政法關係之主體？ 

未成年人  非法人團體  

私法人之意思機關 公法人之機關 

  行政機關設立機構，收費提供人民水電、瓦斯等行為，係屬於何種行政行為？ 

行政私法行為 干涉行政行為 計畫行政行為 租稅行政行為 

  行政行為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不得與欲達成目的之利益顯失均衡，稱為： 

適當性原則 必要性原則 侵害最小原則 狹義比例原則 

  下列何者不是獨立機關？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我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由行政院簽署後，送請立法院審議通過，其效力相當於下列何

項法規範？ 

法律 法規命令 職權命令 行政規則 

  地方自治團體制定之自治條例，下列何種行政罰不得為之？ 

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鍰 停止營業  

吊扣執照  廢止營業許可 

  下列何者不是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3 條所規定之「公務人員」之範圍？ 

台北市警察局長 國立台灣大學附設醫院會計室主任 

台北市市議員  國立政治大學人事室職員 

  下列何者不是傳統特別權力關係理論之特徵？ 

當事人地位對等 義務不確定  

有特別規則  不得爭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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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公務人員協會法第 2 條規定，下列何者可以參加公務人員協會？ 

教育部部長  國立成功大學教授  

台北市政府警察局外事科科長 交通部觀光局局長 

  下列中央行政機關之組織，何者得以命令定之？ 

獨立機關 四級機關 三級機關 二級機關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8 條規定，未經他人許可，釋放他人之動物者，處新臺幣 3000 元

以下罰鍰，12 歲之甲，未經乙之許可，將乙之狗釋放，則依法應對甲如何處罰？ 

不予處罰  

裁處之罰鍰不得逾新臺幣 3000 元之二分之一  

裁處之罰鍰不得逾新臺幣 3000 元之三分之一  

裁處之罰鍰不得逾新臺幣 3000 元之四分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為下級機關闡明法規真義所為之解釋函令，性質上屬於： 

法規命令 行政規則 行政契約 行政指導 

  無效行政處分之效力為何？ 

視情形而定 行政處分相對人提起訴願時，方決定其效力  

自始不生效力 效力未定 

  駐外單位核發外國人來台觀光簽證，並附記在台期間，不得受僱工作。此項附記為行政

處分何種附款？ 

附條件  附負擔  

保留廢止權  法律效果一部除外 

  設置高速公路照相測速器之行政行為的法律性質為何？ 

行政事實行為  行政規則  

對人之一般處分 對物之一般處分 

  合法授益行政處分之廢止，至遲應自廢止原因發生後多少年內為之？ 

一年內 二年內 三年內 四年內 

  下列何者不屬行政罰之範圍？ 

下令強制拆除  公布姓名或照片之處分  

予以輔導教育之處分 處以怠金 

  下列何項行政行為為學理上之事實行為？ 

劃定道路禁止停車紅線 消防局作成火場鑑定  

否准人民申請調閱資料 警察實施臨檢 

  下列何者不屬於行政執行之即時或直接強制之方法？ 

留置 管束 扣留 斷水斷電 

  人民申請國家賠償時，下列何者為正確之程序？ 

可直接向民事法院提起國家賠償之訴  

亦可直接向行政法院單獨提起損害賠償之訴  

應先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賠償  

應同時向公務員與賠償義務機關請求連帶賠償 

  有關國家賠償之範圍，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以回復原狀為原則，金錢賠償為例外  

其範圍限為積極損害  

所謂損害係指財產之損害  

如係名譽受侵害，得請求為回復名譽之適當處分 

  某學生遭退學處分，為免該處分之執行對其造成難以回復之損害，在提起訴訟前，得向

高等行政法院聲請： 

假處分  假扣押  

定暫時狀態之處分 停止執行 

  關於行政訴訟案件之和解，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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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訴訟案件一經試行和解，不得請求繼續審判  

行政訴訟案件僅原告與被告雙方得進行和解，第三人不得參加  

當事人就訴訟標的具有處分權並不違反公益者，行政法院不問訴訟程度如何，得隨時

試行和解  

當事人就訴訟標的具有處分權並不違反公益者，行政法院在言詞辯論終結前，得隨時

試行和解 

  訴願事件有下列何種情形者，應為駁回之決定？ 

訴願書不合法定程式不能補正  

原處分已不存在  

原處分顯然違法，但已逾法定訴願期間  

原處分所憑理由雖不當，但依其他理由認為正當者 

  甲被台北市國稅局課徵所得稅新臺幣 2 億元，甲認為有違法疑義，為免財產被查封執

行，則應採取下列何種行動最為適宜？ 

單純提出訴願，請求撤銷課稅處分  

提出復查並向台北市國稅局申請停止課稅處分之執行  

逕向行政法院聲請停止課稅處分之執行  

逕向行政法院提起確認課稅處分無效之訴訟 

 


